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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樂在人們生活中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，許多經典的樂章更是讓人深深著

迷，每每沉醉在優美的旋律當中。而這些美麗的樂章都是由音符所構成，每個音

符都代表著一個音階及其長度。那麼，音階又是從何而來的呢？  

 

 以下是 Amazing Grace 這首歌的簡譜，我們現在就來談談這裡面的 Do、Re、

Mi…等音階，究竟在物理上的意義為何。 

 

圖一：Amazing Grace 的簡譜 

 

 

事實上，每個音符都對應了一個頻率，假設我們以信號產生器，來產生一個

頻率為 262 Hz 的正弦波，並透過電腦的揚聲器來發出這個正弦波，這將在空氣

中產生振動並形成聲波，傳達到我們的耳朵後，我們便會聽到一個音高相當於中

央 C (Do)的聲音。下列圖二是一個正弦波。 



 

圖二：正弦波之波形圖 

 

所謂中央 C，就是我們在鋼琴中央代表 Do 的琴鍵，如圖三紅色的圈起來的

部份： 

 

圖三：鋼琴的中央 C 

 

鋼琴的中央 C對應於如下的正弦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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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，262 所代表的是頻率，那麼其他的音階所代表的頻率又是多少呢？ 

 



對人耳而言，我們對於音高的感受是呈對數性的關係，舉例來說：對於 262 

Hz 到 524 Hz 的差距，與 524Hz 到 1048 Hz 之間的差距，對於人耳的感受而言是

相同的，因此我們將基頻的頻率倍數訂為高八度的音。也就是說，高八度的 C

的頻率是中央 C的兩倍。而我們又在八度音之間將其分為十二個等分，所以每個

音之間的差距為 05946309.1212 ≈=r 倍，這十二個等分又分別代表著七個全音與

五個半音，全音的部份即是我們都熟悉的 Do、Re、Mi、Fa、Sol、La 與 Si，這

個方法稱為十二平均律(Tweleve-Tone Equal Temperament)。 

 

在十二平均律中，若以某個已知頻率的音階 Pa為基準，我們可以求得任意

一個音階 Pn的基音頻率的公式如下： 

      122
an

an PP
−

×=  

舉例來說，若我們已知中央 C的頻率為 262 Hz，而它在鋼琴上的位置是從

左數來第 40 個鍵，則第 42 個鍵的中央 D(Re)的音高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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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我們可以利用相同的方式，推導出所有音階與頻率之關聯性。於是我們

可以得到一張音階與基頻的對應關係如下表：  

 

 

C C# D D# E F F# G G# A A# B 

262 277 294 311 330 349 370 392 415 440 466 494 

表一：中央 C部份音階之頻率對應關係 

 

而這樣的表現又代表著什麼涵義呢？首先由鋼琴的發聲原理談起，當我們按

下鋼琴中央 C的琴鍵時，會牽動鋼琴內部的機關，使擊弦錘對著琴弦進行擊打並

發出聲音。此時我們可以想像，不僅僅是弦被擊打的部位在振動，而是透過能量

的傳遞，整條弦的每個位置都在振動，因此在弦上產生了駐波，若設 f 為頻率，

v為波的行進速度，λ為波長，L為弦長，當駐波產生時， NnnL ∈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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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則

我們可以推導出下列公式： 



L
nvvf
2

==
λ

 

也就是說，頻率 f會隨著 n成正比，當 n=1 時頻率為最低，我們稱之為基頻

或者是基音(fundamental frequency)，n>=2 之後的頻率被稱之為泛音

(harmonics)。 

 

 得知了音階與頻率的關係之後，我們也許會問，那麼每個音高的頻率又是怎

麼訂定的呢？  

 

 根據歷史上的記載，十二平均律最早是由明代的音樂家朱載堉(1536-1610)

在著作《律呂精義》與《樂律全書》中所提出，但當時並沒有受到採用並廣泛使

用。直到十九世紀時西方音樂的傳入，才將這個觀念在中國傳開來。而西方國家

對於十二平均律的概念則是在 1722 年，由澳洲音樂家 Arnold Schoenberg 所提

出的。 

 

 目前國際上使用的標準，並不是以中央 C為基準，而是將中央 A(La)的頻率

訂為 440 Hz，稱為 A440。這個標準幾乎適用於所有的樂器。但是，此標準並非

從一開始就存在的。在十八世紀以前，不止是國家之間所使用的頻率標準不同，

甚至可能在同一個國家中，平民和貴族所使用音高的標準也不盡相同。到了十八

世紀，人們開始使用音叉當作工具來進行樂器的調音，但對於樂器的音高仍然沒

有一個公認的標準，例如韓德爾(George Frederic Handel, 1685-1759)在 1740

年所使用的中央 A的音叉，其頻率是 422.5 Hz，但到了 1780 年，同樣代表著中

央 A的音叉，頻率變成了 409 Hz。在十八世紀間，中央 A的頻率一直在 400 Hz

到 450Hz 之間做變動。 

 



 

圖四：調音用音叉 

 

直到 1939 年，在一個國際會議中提出將中央 A定為 440 Hz，而到了 1955

年，國際標準化組織(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, ISO)

將其納入了 ISO 16，從此 A440 成為了國際間調校樂器音高的一個重要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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